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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铭股份”、“发行人”、“股份

公司”或“公司”）系由东莞市鸿铭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铭有限”）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说明签署日，公司

注册资本为 3,750.00 万元。现将公司成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汇报如下，除标注的

特殊含义外，其余释义与招股说明书保持一致： 

一、发行人股本形成及演变情况 

公司股本形成及演变情况如下： 



4-3-2 

2002年11月，鸿铭有限成立，
注册资本50万元

2013年9月，鸿铭有限第一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元

2016年12月，鸿铭有限第一次股权转
让

2016年9月，鸿铭有限第二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至1,176.4704万元

金健出资40万元，持股80%；

蔡铁辉出资10万元，持股20%。

金健增资560万元，蔡铁辉增资390万元，

增资后持股比例为：金健60%，蔡铁辉40%。

袁晓强出资70.5882万元，代飞翔出资52.9411万
元，王白昭出资52.9411万元，

增资后持股比例为：

金健51%，蔡铁辉34%，袁晓强6%，代飞翔4.5%，

王白昭4.5%

代飞翔持有的4.5%公司股权转让给裕同科技，

转让后持股比例为：

金健51%，蔡铁辉34%，袁晓强6%，裕同科技

4.5%，王白昭4.5%

全体股东以截止2016年9月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133,544,741.97元按3.5612:1折为37,500,000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1元）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金健持有的4.5%公司股权转让给涵和祺颂，王白昭

持有的4.5%公司股权转让给灏德祺颂，

转让后的持股比例为：

金健46.5%、蔡铁辉34%、袁晓强6%，裕同科技

4.5%，涵和祺颂4.5%，灏德祺颂4.5%

2016年12月，鸿铭有限整体变更为股
份公司，注册资本为3,750万元

2018年4月，鸿铭股份第一次股权转让

 

（一）2002 年 11 月，鸿铭有限设立 

公司前身鸿铭有限是金健和蔡铁辉于 2002 年 11 月 12 日共同投资设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金健，经营范围为“销

售机械设备，加工机械零配件、五金制品（以上项目不含限制类）”。2002 年

11 月 12 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鸿铭有限核发了注册号为“44190020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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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金健任执行董事兼经理，蔡铁辉任监事；公司住所为东莞

市万江区简沙洲工业区。 

2002 年 10 月 8 日，东莞市正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注册资本的实收情

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东正所验字（2002）0834 号”《验资报告》，对鸿铭有

限设立时的出资情况予以审验，确认：截至 2002 年 10 月 8 日止，公司已收到全

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金健 40.00  80.00 

2 蔡铁辉 10.00 20.00 

合计 50.00 100.00 

（二）2013 年 9 月，鸿铭有限第一次增资 

2013 年 9 月 5 日，鸿铭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鸿铭有限注册资本由 50 万元

增至 1,000 万元。同意金健以货币出资 560 万元，蔡铁辉以货币出资 390 万元。 

2013 年 9 月 18 日，广东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健莞验字（2013）

0295 号”《验资报告》，对鸿铭有限新增 950 万元的注册资本予以审验，确认：

截至 2013 年 9 月 5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950

万元。 

2013 年 9 月 22 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鸿铭有限核发了注册号为

“44190000015206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金健 600.00  60.00 

2 蔡铁辉 400.00 40.00 

合计 1,000.00 100.00 

（三）2016 年 9 月，鸿铭有限第二次增资 

2016 年 9 月 18 日，鸿铭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鸿铭有限注册资本由

10,000,000 元增至 11,764,704 元，新增注册资本由袁晓强、代飞翔、王白昭三人

认购。其中，袁晓强向公司投资人民币 7,058,820 元，其中 705,882 元计入公司

注册资本，6,352,938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代飞翔向公司投资人民币 5,29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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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 529,411 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4,764,699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王白昭

向公司投资人民币 5,294,110 元，其中 529,411 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4,764,699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代飞翔系金健母亲胞妹之子，本次增资代飞翔的全部出资来自于金健、蔡铁

辉，增资后其所持股权全部为代金健、蔡铁辉持有。王白昭系蔡铁辉胞兄蔡范虎

长子之配偶，本次增资王白昭的全部出资来自于金健、蔡铁辉，王白昭所持股权

全部为代金健、蔡铁辉持有。 

2016 年 9 月 23 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鸿铭有限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441900744488299W”的营业执照。 

2016 年 9 月 29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天

健粤验[2016]68 号”《验资报告》，对鸿铭有限新增 1,764,704 元的注册资本予以

审验，确认：截至 2016 年 9 月 27 日止，公司已收到代飞翔、袁晓强、王白昭以

货币缴纳的出资款 17,647,040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1,764,704 元，计入

资本公积 15,882,336 元。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金健 600.00  51.00 

2 蔡铁辉 400.00 34.00 

3 袁晓强 70.5882 6.00 

4 代飞翔 52.9411 4.50 

5 王白昭 52.9411 4.50 

合计 1,176.4704 100.00 

（四）2016 年 12 月，鸿铭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12 月 16 日，鸿铭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代飞翔将其持有的公司 4.5%

的股权以 18,899,972.70 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裕同科技”），其他 4 位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代飞翔与裕同科

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6 年 12 月 20 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鸿铭有限核发了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441900744488299W”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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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金健 600.00  51.00 

2 蔡铁辉 400.00 34.00 

3 袁晓强 70.5882 6.00 

4 王白昭 52.9411 4.50 

5 裕同科技 52.9411 4.50 

合计 1,176.4704 100.00 

代飞翔系金健母亲胞妹之子，代飞翔所持公司股权为代金健、蔡铁辉持有，

本次股权转让的实质为金健、蔡铁辉所控制的 4.5%公司股权转让给裕同科技，

同时代飞翔与金健、蔡铁辉的股权代持关系解除。本次转让后，代飞翔已向东莞

市地方税务局东城分局足额申报及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裕同科技为包装

行业的上市公司，引进裕同科技作为公司股东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 

（五）2016 年 12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15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对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鸿铭有限的全部资产、负债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深审

〔2016〕1020 号”《审计报告》。经审计，鸿铭有限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

净资产值为 133,544,741.97 元。 

2016 年 11 月 18 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鸿铭有限

拟股份制改制所涉及的净资产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

具了“国众联评报字[2016]第 2-1028 号”《资产评估报告》。经评估，鸿铭有限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值为 136,239,200 元，评估增值率 2.02%。 

2016 年 12 月 20 日，鸿铭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鸿铭有限全体股东以发起

设立的方式，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鸿铭有限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的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公司净资产 133,544,741.97 元

为基础,按 3.561193:1 的比例折合股本 3,750 万股。 

2016 年 12 月 21 日，鸿铭股份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发起设立发行人的议案，并选举产生了发行人董事、股东代表监事，通过了公

司章程。 

2016 年 12 月 21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整体变更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6〕3-173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

至 2016 年 12 月 21 日止，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有的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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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铭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 133,544,741.97 元。根据公司折股方案，将上述净资产

折合实收资本 37,500,000 元，资本公积 96,044,741.97 元。 

鸿铭股份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金健 19,125,003 51.00 

2 蔡铁辉 12,750,002 34.00 

3 袁晓强 2,249,999 6.00 

4 王白昭 1,687,498 4.50 

5 裕同科技 1,687,498 4.50 

合 计 37,500,000 100.00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鸿铭股份核发了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441900744488299W”的营业执照，核准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名称为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六）2018 年 4 月，鸿铭股份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4 月 16 日，鸿铭股份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金健

将其持有的 4.5%公司股份转让给涵和祺颂；同意王白昭将其持有的 4.5%公司股

份转让给灏德祺颂。 

2018 年 4 月 27 日，金健与涵和祺颂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向涵和祺颂

转让 1,687,503 股公司股份，占鸿铭股份的股权比例为 4.50%。由于涵和祺颂是

金健、蔡铁辉控制的企业，此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1 元/股，价款为 1,687,503 元；

同日，王白昭与灏德祺颂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向灏德祺颂转让其持有的

4.5%公司股份，由于王白昭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为代金健、蔡铁辉持有，灏德祺颂

为金健、蔡铁辉控制的企业，此次股份转让的价款与王白昭增资时金额相同。本

次股份转让后，王白昭与金健、蔡铁辉关于公司股份的代持关系解除。 

本次转让均为同一控制下的股份转让，不涉及缴纳个人所得税。本次股权转

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金健 17,437,500 46.50 

2 蔡铁辉 12,750,002 34.00 

3 袁晓强 2,249,999 6.00 

4 涵和祺颂 1,687,503 4.50 

5 灏德祺颂 1,687,498 4.50 

6 裕同科技 1,687,498 4.50 

合 计 37,5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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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0 年 3 月，对整体变更进行审计差错更正、追溯性资产评估及验

资复核 

2020 年 3月 10日，致同出具了《关于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

更正事项对股改基准日净资产影响的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20)

第 332ZA2254号）。本次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是鸿铭有限改制时将与收益相关政

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进行分期摊销确认收入，与会计准则不符。根据《企业安全

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属于机械制造企业，应根据相关

政策计提安全生产费用，企业未计提安全生产费用。 

致同对鸿铭有限截至 2016 年 9月 30日的净资产进行调整，对收到与收益相

关且对企业已发生事项的政府补助，在收到时一次性确认营业外收入并对安全生

产费用进行补提。调整后，公司净资产为 134,092,916.94 元，调整后的专项储

备为 4,139,043.35 元，扣除专项储备后的净资产为 129,953,873.59 元。 

2020 年 3月 10日，国众联出具了《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拟股份制改

制所涉及的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价值追溯性资产评估报告》(国众

联评报字[2020]第 2-0143号)。经评估，截至 2016年 9月 30 日，鸿铭有限的资

产总额账面值 17,421.01 万元，负债总额账面值 4,011.72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13,409.29 万元，评估值 13,816.63 万元。 

2020 年 3月 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广东鸿铭

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股改差错更正及追溯性资产评估相关事宜的议案》；2020年 3

月 25日，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广东鸿铭智能股

份有限公司股改差错更正及追溯性资产评估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0 年 4月 10日，致同出具《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验资复核报告》

（致同专字(2020)第 332ZA3093 号），对公司 2016 年改制设立股份公司前后的

历次验资报告进行了专项复核。经复核，调整后的净资产为 134,092,916.94 元，

调整后的专项储备为 4,139,043.35 元，扣除专项储备后的净资产为

129,953,873.59 元。其中折为股本 37,500,000.00 股，计入资本公积

92,453,873.59 元，专项储备 4,139,043.35 元仍计入专项储备。本次验资复核

不涉及出资不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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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历史上股权代持及解除过程 

（一）股权代持形成过程及原因 

2016 年 9 月 18 日，鸿铭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鸿铭有限注册资本由

10,000,000 元增至 11,764,704 元，新增注册资本由袁晓强、代飞翔、王白昭三人

认购。其中，代飞翔向公司投资人民币 5,294,110 元，其中 529,411 元计入公司

注册资本，4,764,699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王白昭向公司投资人民币 5,294,110

元，其中 529,411 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4,764,699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前，金健、蔡铁辉持有鸿铭有限 100%的股权，为使股权分布合理，

达到鸿铭有限股权相对分散的目的，金健、蔡铁辉委托王白昭、代飞翔代为持有

鸿铭有限合计 9%的股权。代飞翔系金健母亲胞妹之子，本次增资代飞翔的全部

出资来自于金健、蔡铁辉，增资后其所持股权全部为代金健、蔡铁辉持有。王白

昭系蔡铁辉胞兄蔡范虎长子之配偶，本次增资王白昭的全部出资来自于金健、蔡

铁辉，王白昭所持股权全部为代金健、蔡铁辉持有。 

金健、蔡铁辉夫妇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本次增资前一直 100%持有公司股权，

为了营造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氛围，同时对股权代持本身的合规性认识不足是导

致本次代持行为发生的原因。 

（二）股权代持解除过程 

2016 年 12 月 16 日，鸿铭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代飞翔将其持有的公司 4.5%

的股权以 18,899,972.70 元的价格转让给裕同科技，其他 4 位股东放弃优先购买

权。同日，代飞翔与裕同科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本次股权转让的实质为金健、

蔡铁辉所控制的 4.5%公司股权转让给裕同科技，同时代飞翔与金健、蔡铁辉关

于公司股权的代持关系解除。 

2018 年 4 月 27 日，王白昭与灏德祺颂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向灏德祺

颂转让其持有的 4.5%公司股份，由于王白昭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为代金健、蔡铁

辉持有，灏德祺颂为金健、蔡铁辉控制的企业，此次股份转让的价款与王白昭增

资时金额相同，为 5,294,110 元。本次股份转让后，王白昭与金健、蔡铁辉关于

公司股份的代持关系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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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3 日，金健、蔡铁辉、代飞翔和王白昭出具《确认函》，对上

述代持的形成及解除进行了确认并出具了承诺。 

金健、蔡铁辉承诺：“1、本确认函所载内容为被代持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不存在胁迫和欺诈情形；2、被代持人除指示代飞翔、王白昭代为持有鸿铭有限

股权/鸿铭股份股份外，被代持人未委托他人代为持有鸿铭有限股权/鸿铭股份股

份。被代持人所实际持有的鸿铭有限股权/鸿铭股份股份不侵犯任何组织或个人

的财产权，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争议；3、就鸿铭有限/鸿铭股份历史上的实际

出资人与工商登记股东不一致的情形，被代持人知晓并确认与代飞翔、王白昭、

鸿铭有限/鸿铭股份以及鸿铭有限/鸿铭股份的其他登记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

或潜在争议，也不会提出有关鸿铭有限/鸿铭股份的股权/股份的任何异议、索赔

或权利主张。” 

代飞翔、王白昭承诺：“1、本确认函所载内容为代持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不存在胁迫和欺诈情形；2、代持人代金健、蔡铁辉持有鸿铭有限/鸿铭股份的股

权/股份，其实际所有人为金健、蔡铁辉，金健、蔡铁辉对该部分股权/股份拥有

合法有效的完整所有权与处置权。代持人代金健、蔡铁辉持有该部分股权/股份

不侵犯任何组织或个人的财产权，金健、蔡铁辉实际持有该部分股权/股份不存

在任何争议或潜在争议；3、就鸿铭有限/鸿铭股份历史上的实际出资人与工商登

记股东不一致的情形，代持人知晓并确认与蔡铁辉、鸿铭有限/鸿铭股份以及鸿

铭有限/鸿铭股份的其他登记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争议，也不会提出

有关鸿铭有限/鸿铭股份的股权/股份的任何异议、索赔或权利主张。”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股权代持均已完全解除，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公司历史股权变动中存在的代持瑕疵已得到弥补，不存在纠纷或处罚风险，不会

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阅读了上述关于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

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确认上述说明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描述

了公司自设立以来股本演变过程，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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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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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

说明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全体董事签字： 

     

金健  蔡铁辉  夏永阳 

     

袁晓强  罗秀勇  袁清珂 

     

陆柯     

 

全体监事签字： 

     

易红  曹荣昌  孙电光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金健  刘江  李指辉 

     

王兵  张孝仲  曾晴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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